
1 

 

桃園市 114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暨創造能力資優教育方案 

撰寫說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特殊教育方案實施辦法。  

四、 桃園市國民中學資賦優異教育方案實施計畫。  

五、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5月 22日桃教特字第 1140044894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 提升資優教育方案教師之相關資優教育素養與知能。  

二、 提升資優教育方案教師在各學科領域資優課程設計之專業知識。  

三、 引導本市各校發展資優教育，提升本市資優教育品質。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武陵高中)。  

肆、參加對象  

一、 桃園市國民中學資優教育方案辦理學校，包括數理暨自然科學資優、英語資優、創造

能力資優各領域均指派至少 1員參加線上研習，以利方案撰寫。(需撰寫資優方案學

校請務必派員參加)  

二、 對研習主題或資優教育有興趣之教師。 

伍、報名方式  

一、 即日起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點選「開啟查

詢」、「關鍵字-登錄單位-武陵高中」進行報名（聯絡人:郭峻嘉老師，電話：03-

3698170分機 156； email: wlsh156@email.wlsh.tyc.edu.tw）。參與研習期間，郵件信箱

須為有效的 Gmail信箱，並於研習期間將 Gmail名稱顯示為教師中文姓名及級職。  

二、 全程參與說明會之人員，由承辦單位核發研習時數，每一場次核發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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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習流程  

一、114年 6月 21日（六） 

場次 時間 講座內容 講師 

第
一
場
：
數
學
資
優 

日期 114年 6月 21日 

上午場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cmf-xyue-xwf  

08：50~09：00 報到 

09：00~09：50 
數學資優教育方案及方案撰寫重點

提醒 
游森棚 教授 

09：50~10：40 數學資優教育方案實務分享 A 張順良 老師 

10：40~11：30 數學資優教育方案實務分享 B 陳隆期 老師 

 11：30~13：20 工作人員準備時間 

第
二
場
：
英
語
資
優 

日期 114年 6月 21日 

下午場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uoz-bfja-jcj  

13：20~13：30  報到 

13：30~15：10 
英語資優教育方案及方案撰寫重點

提醒 
王宏均 教授 

15：10~16：00 英語資優教育方案實務分享 劉昌鑫 老師 

二、114年 6月 28日（六） 

場次 時間 講座內容 講師 

資
優
暨
特
殊
需
求 

第
三
場
：
創
造
能
力 

日期 114年 6月 28日 

上午場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tkz-fjfi-hqd  

08：50~09：00 報到 

09：00~10：40 
創造能力資優暨特殊需求領域教育

方案及方案撰寫重點提醒 
于曉平 教授 

10：40~11：30 
創造能力資優暨特殊需求領域教育

方案實務分享 
王雅奇 主任 

 11：30~13：20 工作人員準備時間 

第
四
場
：
自
然
科
學
資
優 

日期 114年 6月 28日 

下午場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sbf-ahsv-cdx  

13：20~13：30  報到 

13：30~15：10 
自然科學資優教育方案及方案撰寫

重點提醒 
傅祖怡 教授 

15：10~16：00 自然科學資優教育方案實務分享 
張翔凱 老師 

陳信益 老師 

 

https://meet.google.com/cmf-xyue-xwf
https://meet.google.com/uoz-bfja-jcj
https://meet.google.com/tkz-fjfi-hqd
https://meet.google.com/sbf-ahsv-c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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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注意事項  

一、研習時間倘遇例假日，參與人員需經學校簽核同意，核予公假登記，並得於活動結束

後二年內，在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核實補休。 

二、辦理說明會相關工作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

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

教職員獎懲要點」等規定，視辦理成效給予獎勵。  

捌、經費：所需經費由教育局編列預算，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